校研院〔2014〕41号
	关于公布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培育）立项名单及资助经费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研究生院《关于开展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培育工作的通知》要求和评审结果，现公布2014年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培育）立项名单及资助经费（详见附件）。
　　项目建设年限为1年，请各学院、各项目负责人按照《扬州大学研究生工作站建设与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加强项目建设监督与检查，按期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附件：2014年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培育）立项名单及资助　

　　　　　经费　　　　　

　　　　　　　　　　　　　　　　　　　　研究生院 
　　　　　　　　　　　　　　　　　　　　2014年12月10日



附件：

2014年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培育）立项名单及资助经费
	序号
	申请培育单位名称
	合作学院

简称
	负责人
	校拨经费

（万元）

	1
	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学
	钱玉林
	1.5

	2
	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中心小学
	教科
	刘久成
	1.5

	3
	江苏省栟茶高级中学
	马院
	林祖华
	1.5

	4
	扬州新盛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美院
	陈述
	1.5

	5
	扬州博远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商学
	高功步
	1.5

	6
	中国工商银行扬州市分行
	商学
	马一民
	1.5

	7
	江苏真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
	数学
	唐元生
	1.5

	8
	扬州体育公园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体育
	颜军
	1.5

	9
	扬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翻译中心
	外语
	秦旭
	1.5

	10
	扬州市文广新局
	文学
	柳宏
	1.5

	11
	扬州中学
	文学
	徐林祥
	1.5

	12
	江苏智途科技有限公司
	新传
	冯锐
	1.5

	13
	扬州报业传媒集团扬州晚报社
	新传
	范文霈
	1.5

	14
	南通市伊士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医学
	龚卫娟
	1.5

	15
	江苏康利家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学
	刘量
	1.5

	合计
	22.5


